
 

北京市海淀医院购货合同 (设备种类 : 医疗设备 )

 

  地“” 址 : 北京市海证区中关村大街 29 号
 

K A& A: kX B & A: petlotk

联系电话 : 010-62555773 联系电话 : 13126512364

为维护 甲乙双方的合法利益， 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， 根据 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》，

经过双方友好协商， 签订本合同， 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。

第一条“ 甲方向乙方购买的产品明细 : 产品 的名称、 规格型号、 数量、 价格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        

a 规格型号 生产厂商 a a 单价 〈元 )| 总价 〈元 )

1 血讨检查模型 HJ1123Y 中国 Iarinku 3| &| 11,500.00| 43, 500. 00

2 血糖检查模型 HJ-S4C 中国 Alinaa 3

|

&

|

4,900.00

|

14, 700.00

3 Ril £AAPMid PLHX1001 中国 二ee 1

|

#

|

23,800.00

|

23, 800. 00

4

|

便携心肺复苏模型

|

106-00550

|

中国 RE 2

|

套

|

9,400.00

|

18,800.00

5 心肺复苏模型 171-00160S

|

中国 ie 1

|

#

|

25,000.00

|

25, 000. 00

6 tABu HLZ-JHF130

|

中国 UkeFhaas 1

|

#

|

8,000.00

|

8, 000.00

nielst CAlol AMAARBCXS ): #154JJ4T # ¥133, 800. 00  
 

成交总价包含货款

、

包装费

、

运费

、

安装调试费

、

软件费

、

检验 费

、

培训费

、

保修维护

费

、

保险费等相关税费 。 二大交界汶未各同坝下下名向

艺

坟支休芍全部费用 ， 除此之外 ，

四方无需因本合同向乙方或任何第三方支付任何费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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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方需近照后附配置清单的约定提供产品， 该配置清单经申方 具体科室签字确认后作为

本合同附件，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。

第二条 ”乙方须向甲方 提供以 下资质文件[复印件应注 明与原件一致 并加盖公章] :

(1) 乙方资质 1.1 营销和人员授权书 〈 附有效证件复印件 )

1.2 营业执照

1.3 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

1.4 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

5 厂家一各级代理一乙方授权书

1.6 各级代理商营业执照

7 各级代理商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

8 产品注册证

(2) 三家资质

(3) 消毒类产品 3. 1 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

3.2 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

(4) 放射类产品 4. 1 辆射安全许可证 〈及副本 )

(5) 售后服务承谤

(6) 其他证明材 料

第三条 ”产品设备技术及质量标准

:

乙方所供产 品

，

必须符合四方所需的规格

、

性

能

和

技术指标， 并符合产品出 广质量标准及国家 、 北京市、 行业标准， 属计量器具的要符合国家

计基检定标准 。

第四条“ 交货时间和交货地点及方式 :

1、 交货时间 : 合同签订后_60_ 日内， 乙方应按照甲

方

要求将货物运抵甲

方

指定地点 。

2、 交货地点及方式 :

(1) 乙方负责办理运输、 装秃 和保险， 将货物运抵甲方 指定地点 。

(2) 乙方在运送前一 天通知 甲方做 好接收和安装准备。 货物 运至 申方指定地点后， 甲乙

双方相关负责人共同在场 时进行验收， 并签署验收报告。 但有关质量、 规格、 性能、 数量或

重量的检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。 乙方应同时将货物对应的图纸、 资料、 相关合格证、 检验报

告证 明等 交给甲方 。

第五 条 包装标准、 包装物的提供与 回收: 乙方应根据中方购买产品 的数量及要求， 即

用本行业通用的方式对所提供的产品进行包装。 包装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

的规定或行业标准， 应适用 于远距离运输、 防 潮、 防震、 防锈和防粗暴装卸， 包装 和运输方

\
N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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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应适合本合同货物， 确保货物安全无损， 运抵现 场。 由于包装、 运输不善 所引起的货物锈

蚀、 损坏 和损失由乙方承担。 每件 包装货物 应附一份详细的装箱单 和质量合格证。 标的物涉

及到的包装物由乙方提供 。

第六条“ 安装、 验收、 培训 : 乙方负责设备安装调试， 应在到货并经中方通知后 7_日 内

完成安装调试完毕， 运行 正 常， 经 申方验收合格 的， 中方签署验收合格单， 经 中方检验合格

签团验收合格单后 才被认为通过验收， 验收合格时间 以合格单 上所载明 的 日 期为准。 验收由

双方按照相关技术文件进行， 验收合格以前的所 有风险 〈包括但不限于毁损、 灭失 ) 由 乙方

承担。 乙方 必须向 甲方免费提供产品 中文资料， 并按照要求对甲方的 相关人员提供全面的技

术培训 和足够的技术支持 。

第七 条 “售后服务及保修; 自 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， 乙方承诺对所提供产品整 机免费保

修5年， 配件保修见附件， 乙方 对产品整机 和零部件 负责终身维修, 每年 提供 4 次设备维护

保养。 乙方保证 十年的零配件供应， 并提供设备主要零配件 和主要耗材的分项报价单。 夫配

件应保证按市场最低价供应

，和

否则甲

方

有权利拒收

或

要求补偿差价

。

质量保证期 后

，

维

修

、

更换配件收费不高于此报价且以市场最低价供应

，

且维修费用应给

予

息

方

人工免费的优惠 。

设备出现故障 后， 乙方工程师在接到甲方通知后 _2小时 _内做出响应 ;工程师 _24小时 内 到

达维修现场， 对出现的故障、 情况作出判断， 双方根据现场的情况对完工做另行约定， 乙方

应在约定

的

时间 内 完成维修

。

因 乙方的迟延响应或迟延维修给甲方造成损失 的

，

乙方应承担

由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; 中方在发 出通知 12 小时 后乙方仍不作出响应 的， 或乙方不能按

约完成维修任务 的

，

申

方

可选择由第三方进行维修

，

且由 乙方直接承担第三方维修的费用 。

第八条 “付款方式 :

1、 合同生效 后， 乙方按合同约定将货物运至甲方指定地点并安装调试完毕， 经 甲方验收

合格后

，

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款

的

90%， 即人民 币 120, 420.00 元 〈大 写

:

壹 拾

起

万

零

肆

佰起拾元

整

), 验收合格 3 个月

后

,若无任何遗留问题

的

, 中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价丈

的

10%%，

即人民

币

13, 380. 00 元 〈大写

:

二 万会

任

参 伯 制拾元整

)

。

2、 验收合格后乙方应按照 甲方财务要求提供合同总价款的等倾止 规发票, 如 乙方未提供

发票 的

，

甲

方

有权拒绝支付相应款项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。

3、 因本项目 采购资金来 源涉及国拨资金, 所 以本合同项下的支付及结算均应符合国拨资

金的支付程序

，

具体以 国拨资金的支付及结算程序为准

，

与之相抵触的约定无效 。

4、 乙方银行账户信息如下 :

开户行: 中 国工商银行北京上地支行

账户 名 :北京以 道科技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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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k +: 0200 3363 0910 0072 152

第九条 ”违约责任 :

1、 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 时间交货或 未在约定期限 内 完成设备安装、调试 并 且验收合格的 ，

每迟延 一 日， 乙方应按本合同总价款的 _0.3% 向 甲方支付违约金。 退延 超过_30_日 的， 中 方

有权解除合 同， 并也 以退货。 本合同 自解除通知送 达乙方之 日 起 自动解除， 乙方应在合同解

除后 _3日 内 向 甲方返还 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， 并向 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30%的违约金， 如

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因退延 交货或退货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的 《包括但不限于甲方为维护 朋

身权益所支出的全部费用 ) ， 乙方还需就不 足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。

2、 如乙方向 申方 交付的货物数量、 质量、 规格与合同约定不符， 甲方 有权拒绝接收， 如

甲方同意使用该设备， 则按 质论价支付甲方 认可的货款， 如 甲方不能使 用， 则根据实际情况

由 乙方于甲方 要求的 时限 内 负责更换 、 退货直至符合合同约定， 并承担由此发生的费用 。 乙

方未能及时更换 、 退货的视为逾期交货， 按本合同第九条第 1 项约定承担违约责任， 乙方不

能更换的， 按退货处理， 给 甲方造成损失 的， 还要赔偿该损失 。

3、 如果因 乙方的违约行为， 甲方解除或终止合同 的， 甲方 有权依其 认为适当 的条件 和方

法疝第三方购买与 本合同项 下 设备相同或 类似的设备以及零部件。 乙方应承担四方选 择向第

三方购买此类设备超出本合同约定价款的费用 。

4、 乙方 对货物及系统的安装、 运行 负责 。 在货物及系统的安装、 调试 过程中 ， 甲方与乙

方的 相关人员 以及第三方发 生伤亡事故或其 他安全事故的， 由 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各方

因此所遭受的损失 。

5、 设备运行 后， 因 设备质量问题或非 因 甲方的原因造成任何事故的， 均 由 乙方承担相应

责任， 对 于因此给甲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害 的， 均 由 乙方承担赔偿责任。 同时甲方 有权解除合

同并要求乙方癌其支付合同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 。

6、 甲方未按本合同的约定支付相应款项 的， 乙方应书面催告 申方付款， 如 甲方收到乙方

书面催款通知后五个工作 日 内无正当理由仍未付款 的， 则五 日 期满 后， 每逾期 一 日， 甲方按

当期应付款项的 _0.3 %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 但违约金最高不超过当期应付款的 _5 % 。

第十条 “其他补充事项

:

乙方拒不履行保修义务 的

，

或乙方保修工作经甲

方

书面通知三

次不合格的， 甲方 有权解除 本合同， 并要求乙方承担本合同总价款 30%的违约金 。

第十一条 “不可抗力 : 如因不可抗力的发 生导致 一方无法履行合同 的， 受到不可抗力事

件影响的一方在不可抗力发 生后的 48 小时 内书面通知另一方, 同时在事件发 生后七个 日 历 日

内 向 另一方出 具不可抗力发 生地政府相关部门出 具的不可抗力证明 。 如受到不可抗力影响一

方没 有采取合理的措施将不可抗力事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 小， 或没有在约定的时间 内通知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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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 给对方造成损失 的， 应当承担 相应的赔偿责任。 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无法履行， 合同双

方不承担违约贡任， 但是 一方 因未履行本合同义务而章迪不可抗力的除外 。 受到不可抗力事

件影响一方应 采取合理措施将不 可抗力事件的 负面影响降到最小， 否则应对对方损失扩大部

分承担赔偿责任。 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指不能 预见、 不能避免、 不能克服的事由， 包括但不

限寺 自然灾害、 战争、 政府指令、 政府行为等 。

第十 二条 ”本合同未尽事 宜， 中 乙双方可另行协商并签订书而补充协议进行约定， 补充

协议作为本合同一部分， 与本合同同等法律效力 。

第十三条 争议解决: 合同履行中如发生争议， 甲 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 协商不

成时， 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。

第十四条 ”本合同一式 五 份 〈每份 盖骑缝 章) ， 甲方执 四份， 乙方执一份， 经双

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 生效， 各份县 有问等法律效力 。

 

 

   

人
f #7 F at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ta . GAC 481
\p /
iC 万 AQY

Ah

0

Dopy 上 (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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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: 配置清单 〈每台 /套包含)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序号 产品中文名 型号 产地 数量| 保修年限 备注

1 血压检查模型 HJ 1123Y 中 国 1 套 5 年 含血压监测反馈系统

1 血糖检查模型 HJ-S4C 中 国 1 套 5年

1 支气管镜训练模型 PLHX1001 中 国 1 套 5 年

四

1 便携心肺复苏模型 106-00550 中 国 1 套 5 年

A:

1 心肺复苏模型 171-00160S 中国 1 套 5 年

A&

含食物模型 130 种 ;

1 膳食模型 HLZ-JHF130

|

中国 | % 5 年 爹字塔

展

示如 1 个;       食物清单 〈 电子 版) 1 套  
 

; 2\¢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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廉洁购销合同
申方 《医疗机构 ) : 北京 市海淀医院

乙方 《医药生产经营企业及其代理人 ) : 北京以道 科技有限公司

为进一步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， 规范医疗机构医药购销行为， 有效防范商业贿赂行为， 营造 公

平交易 、 诚实 守信的购销环境， 经 甲、 乙双方协沿， 同意签 订本合同， 并共同遵守 :

一、 申 乙双方按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》 及买卖合同约定购销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材 。

二 、 甲方应 当严格执行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材购销合同验收、 入库制度， 对采购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材及

发票进行查验

，

不得违反有关规定合同外采购

、

违价采购

或

从非规定畸

道

采购 。

三、 申方严禁接受乙方以任何名义、 形式给予的 回扣 ， 不得将接受捐赠资助与 采购挂钩。 甲方工作人

员不得参加乙方安排并支付费用的营业性娱乐场所的娱乐活动，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乙方索要现金、 有

价证券

、

支付赁

证

和贵重礼品等

。

被迫接受乙方给予的钱物

，

应予退还

，

无法退还的

，

有责任如实向

有关纪检上 监察部门反映情况 。

四 、 严禁甲方工作人员利用任何途径和方式， 为乙方统计医师个 人及临床科室有关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

材用量信息， 或为 乙方统计提供便利 。

五、 乙方不得以同扣 、 究请等方式影响 甲方工作人员采购或使用 医用 设备、 医用耗材产品的选择权 ，

不得在学 术活动 中提供旅游、 超标准文付食宿 费用 。

六 、 乙

方

指定

_

侯燕疗

_

作为销售代表洽谈业务

。

销售代表必须在工作时间到甲

方

指定地点联系商谈 ，

不得到住院部

、

门诊部

、

医

技

科室等推销医药产品

，

不得借故到甲方相关领导 、 部

门

负责人及相关工

作人员 家中访谈并提供任何好处费 。

七、 乙方 如违反本合同， 一经发现， 甲方 有权终止 购销合同， 并向 有关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报告。 如乙

方被列 入商业贿赂不良 记录 ， 则严格按照 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 恨记录

的规定》 《上 国 卫法制发 (2013】 50号 ) 相关规定处理 。

八、 本合同作为医用设备、 医用耗材购销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 与购销合同一并执行， 具有同等的法

律效力 。

九

、

本合同一式五份

，

引方

执

四份

、

乙方执一份

(

申方纪检监察部门执

_

一份 )， 并从签订之

日

  20和 4@F J» H ]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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